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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辦理八仙粉塵氣爆案捐贈專款管理委員會 
第 1屆第 5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4 年 11 月 16 日(星期一)下午 14 時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25 樓 2522 會議室 

参、主席：侯召集人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姿妤 

肆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伍、確認上次會議記錄：確認備查。 

陸、上次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 

    列管案號 104-4-1 除管，仍請衛生局及社會局持續結合民間資源辦理。 

柒、工作報告：(略) 

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   案由：第二階段善款發放原則公布後，有 80 位個案提出複議者中，24 位認為傷情

五度十級之級距及額度落差太大不公平，尤其 2、3a 兩級別個案建議應再進

行調整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    一、104 年 11 月 3 日召開八仙塵爆傷者分級分類複議專家會議，考量傷情五

度十級中，2 度兩級別、3a 度兩級別之傷者，於未來生活重建(醫療復健、

心理復健、生活照顧、居家照顧等)之所需仍有差異性，專家一致同意進

行微調，並建議修正為：2 度再分 2-1(維持原 32.5 萬)、2-2(提高為 55

萬)；3a 度分為 3a-1(維持原 78 萬)、3a-2(提高為 104 萬)。 

    二、調整前後之級別及額度對照如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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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   案由：有關傷者認為傷情分級及善款發給標準，恐影響後續司法求償之繳回善款一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         一、部分傷者因對於傷情分級標準及善款發放標準提出疑慮，擔憂日後影響

司法求償一事，表示擬繳回善款。 

         二、如已撥款但表示要繳回善款之傷者，擬同意由傷者提供書面聲請說明繳

回原因及註明傷者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戶籍地址、聯絡電話、手機等資

料；並將其原撥付金額全數匯回本府八仙粉塵氣爆救助專案之帳戶(戶

名：新北市社會救濟會報專戶。帳號： 027038002803 台灣銀行板橋分

行，指定「八仙粉塵氣爆救助專案-繳回善款」。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   案由：有關善款發放期間，傷者不幸往生之善款發放標準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    有關善款發放期間，傷者不幸往生之善款發放標準建議如下： 

    一、如未撥款前傷者因八仙塵爆而不幸往生，發給其家屬撫慰金 800 萬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二、如已撥款後傷者因八仙塵爆而不幸往生，補發差額撫慰金補全至 800 萬

元。 

    三、如往生者之死因非因八仙塵爆案所致，則不再予發放撫慰金。 

   決議： 

    一、依個別認定：如遇特殊案例，則提至「八仙粉塵氣爆案捐贈專款管理委 

員會」會議中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二、本次所提往生之傷者，因其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「不能排除與塵爆灼傷

毒素有關」，爰以發放 800 萬撫慰金。 

 

   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   案由：有關傷者經濟陷困之提出期限及款項撥付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         一、自 104年 10月 12日陸續寄發傷者有關傷情分級通知及撥款相關資料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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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15 位新增表示經濟陷困。 

         二、對新增表示經濟陷困者，市府已函請傷者所在地之社會局派社工員就近

主動關懷，協助訪視輔導。視回復結果再依相關標準(如附件)核發。 

         三、有關申請提出經濟陷困之期限建議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截止。此後依現

有福利措施辦理。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 

   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曾委員順德 

   案由：有關健保署代墊支付非健保給付醫療費用業已支付歸墊轉正，應請該署依每

位傷者支付金額各開立 1 張收據，俾利辦理保險理賠及後續司法求償事宜。 

   決議：由衛生局及法制局共同研商收據開立形式及內容，俟研商結果定案後，由 627

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主責，將收據開立形式及領取方式等資訊以簡訊方式通

知傷者及其家屬。 

 

拾、散會：下午 16 時 0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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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八仙粉塵氣爆案受害者家庭經濟狀況評估原則 

(一) 福利身分確認：是否已列各縣市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等福利身分者。 

(二)未具有福利身份者：評估受傷者之家庭成員狀況(家系圖加註年齡、職業別)；家

庭總體收支情形(加註主要經濟收入來源) 

二、有關申請提出經濟陷困之期限建議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截止。此後依現有福利措施

辦理。 

三、經濟陷困發給標準表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一、生活扶助費：(一)低收入戶 21,850*12 月=262,200 

(二)中低收入 13,000*12 月=156,000 

(三)經濟陷困者 6,500*12 月=78,000 

二、生活照顧費：(一)3 度傷者(面積 20%-39%) 10,000*12 月=120,000 

(洗護服務、護理耗材、家屬喘息服務、照顧指導費等) 

               (二)4 度傷者(面積 40%-69%) 17,500*12 月=210,000 

(洗護服務、護理耗材、看護照顧費等) 

(三)5 度傷者(面積 70%以上) 25500*24=612000 

(洗護服務、護理耗材、看護照顧費等) 

 

生活照顧費 

項次 項目 
5度個案 

(面積 70%以上) 
4度個案 

(面積 40%-69%) 
3度個案 

(面積 20%-39%) 

一 洗護服務 6,000 4,000 2,000 

二 護理耗材 4,000 2,000 1,000 

三 看護照顧費 15,500(7.5天) 11,500(5.5天)   

四 家屬喘息服務     5,320(30小時) 

五 照顧指導費用     1,680 

小計(元/月) 25,500 17,500 10,000 

小計(元/年) 306,000 210,000 120,000 

時間 2年 1年 1年 

總計(元) 612,000 210,000 120,000 

 

 
 

類別等級 

生活照顧費 

1 度補助費用 2 度補助費用 3 度補助費用 4 度補助費用 5 度補助費用 

0 0 120000 210000 612000 

生 
活 
扶 
助 
費 

經濟陷困者 
78,000 78,000 78,000 198,000 277,200 

(前 1度*1.4) 
388,000 
(前 1 度*1.4) 

中低收入 
156,000 156,000 156,000 276,000 366,000 768,000 

低收入戶 
262,200 

262,200 262,200 382,200 472,200 874,200 

附件 


